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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中共南京邮电大学委员会党校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，各二级单位，党政群各部门，校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中共南京邮电大学委员会党校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中共南京邮电大学委员会党校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
	2014年9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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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中共南京邮电大学委员会党校
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
为建立一支专兼结合、以兼为主、素质高、相对稳定的党校教师队伍，提高党校教育质量，加大党校工作力度，进一步做好党校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聘任条件
拟聘任的兼职教师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、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； 

（二）有较高的党建理论水平和探索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能力；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，事业心强，能胜任教学、科研工作；

（四）学风严谨，为人师表；

（五）能保证完成党校分配的工作任务。

二、聘任范围

（一）现任校领导；

（二）各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、副书记、党委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；

（三）对党建理论有一定研究、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在职其他党政干部；
（四）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文社会科学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；

（五）对党建理论有一定研究、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副处级以上职务的离退休教职工；

（六）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。

三、兼职教师职责

（一）承担党校分配的教学工作，指导党校学员认真学习，不断提高学员思想政治素质；

（二）主动关心党校建设，定期或不定期参加学术研讨、集体备课等活动；

（三）根据教学工作需要，深入实际，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。

四、聘用程序

    （一）由相关单位推荐拟聘人员名单；

    （二）党校提出聘任意见，报主管校领导审批；

（三）经主管校领导批准同意聘任的人员，由党校办理有关聘用手续。

五、聘期

兼职教师的聘期一般为2年。期满考核合格者，根据需要可以续聘；过期不续聘者，即自动取消兼任职务。

六、兼职教师待遇

凡被聘为党校兼职教师者，聘期内，其承担的授课任务计算教学工作量（该工作量只在申报晋升职称时可与其他教学工作量合并计算），并按其所聘职务及承担的工作任务，由学校统一发放课时酬金，酬金标准及发放办法另行规定。

七、本办法由党校负责解释。

八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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